
虎门镇博涌社区（44190012137-1-2）地块
“1+N”总体实施方案

虎门镇博涌社区（44190012137-1-2）地块，属我镇“三旧”

改造存量“旧项目”，根据《东莞市城市城市更新“旧项目”处

理措施》及项目清单的通知、《东莞市城市更新单元（项目）“1+N”

总体实施方案审批操作细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文件的要求，我镇

组织编制了《虎门镇博涌社区（44190012137-1-2）地块“1+N”

总体实施方案》，含改造方案、收储方案、供地方案，具体方案

内容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虎门镇博涌社区（44190012137-1-2）地块，位于虎门大道

北侧，采取单一主体挂牌招商的方式实施改造。改造地块总面积

0.5公顷，于 2013年 1月 10日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将集体建设用

地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，批复号：粤地政〔2013〕10号，改造

地块已完善用地手续，不涉及违法用地处罚问题。

二、改造方案

该项目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，已纳入虎门镇城

市更新专项规划，并已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。

该地块现用途为商业，为东莞市虎门镇博涌社区大卢向西居

民小组自 2000 年开始使用。原有建筑面积 1974.64 平方米，容

积率为 0.39，年产值为 150万元。

根据有关规划安排，采取单一主体挂牌招商的方式实施改



造。改造后，该项目土地将用于二类居住用地+商业金融业用地、

道路等用途，建筑面积为 17990平方米，预计综合效益达到 53971

万元。

三、收储方案

该项目改造范围内涉及 0.0502 公顷为道路用地，已与东莞

市虎门镇博涌股份经济联合社签订了《土地收储移交协议书》，

明确该土地用作镇属储备土地，并纳入镇级土地储备库统一管

理。上述地块将由单一主体成交方进行代建改造。

四、供地方案

该项目拟采用协议出让的方式供地，申请人为单一主体成交

方，原批准用途为商业，现申请供地面积为 4497.62平方米，土

地规划用途为 R2+C2（二类居住用地+商业金融业用地），容积

率分别为 4.0（规字第 2021-03-1007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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